
立场论文  ·  教育人工智能理论

教育人工智能的
根本性差异
为何教育AI不能超越人类智慧而独立存在

两个论点——教育中的AI不能超越人类智能而独立存在；以及针对AI教育资源

建立「药监局」式证据审查机构是一项逻辑必然——作为一份完整立场论文呈

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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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 ·  中文版 立场论文 · 教育人工智能理论 · 2026年4月

根本性立场

教育人工智能的根本性差异
为何教育AI不能超越人类智慧而独立存在，以及教育者为何应是AI的明智使用者而非开发者。 

胡祥恩 ·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·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

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知不足，然后能自反也；知困，然后能自强也。故

曰：教学相长也。

——《礼记·学记》

教，是一切文明赖以延续的行为。它不是信息的搬运，不是内容的灌注，而是一个人的智识在与另

一个人的智识相遇时所发生的转化。这个转化，不可能在无人的空间中自动发生。任何试图绕过这

一本质的技术，无论多么精妙，都不是教育，只是教育的幻象。

第一论 · 本体论

教育AI的构成性本质：不能超越人类智能而独立存在

在人工智能已证明具有变革性力量的领域——蛋白质结构预测、金融套利、自动驾驶、影像诊断——AI系统作

用于明确定义的输入/输出结构。领域对象独立于使用者的心智。一个折叠的蛋白质，无论是否有人理解它，

它都在那里。这些领域的对象，相对于人类认知而言是惰性的：它们的存在，不需要一个心灵去学习它。

教育是唯一一个以人类智能的生长本身为对象的领域。这不是一种设计选择，而是这一事业的定义。没有学习

者，就没有学习；没有心灵的转化，就没有教学。将人类智能从教育中抽空，你所剩下的不是退化的教育经

验，而是根本没有教育经验。你只剩下信息传输，正如一排书架不是教师一样。

在其他每一个领域，AI可以在执行时无需人类智能在场而独立产生价值。在教育中，人类智能
不是「在环路中」——它本身就是环路。移去它，环路就不复存在。
构成性区分 · THE CONSTITUTIVE DISTINCTION

这一区分有其精确的理论根基。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确立了：学习只发生在学习者独立能力的边界与在更有

知识的他者协助下所能达到的能力之间——这是一个不可还原的双元关系性结构。杜威的经验交互理论坚持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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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教育不是从一个容器向另一个容器传递内容，而是通过共同探究共同建构意义。克拉克与查尔默斯的延展

心灵假说，应用于教育时，意味着AI可以成为真正的认知支架——但仅仅作为既有人类智能的延伸，而非其替

代品。

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
——《礼记·学记》 学习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行为。AI可以成为这种关系的延伸，但不能取代这种关系本身。

H A A  框架  —  分类体系

在人类能动性增强（HAA）框架中，AI部署可被分为三类：甲类（替代人类能动性）、乙类（在离散任务中辅助

人类能动性）、丙类（以增强认知触达和自主性的方式延伸人类能动性）。在大多数领域中，三种类型在适当语

境下均可合法存在。

在教育中，甲类部署不仅是次优选择——而是一种范畴性错误。只有丙类——AI作为教育者-学生关系的延伸——才

是本体论上适当的。这不是政策偏好，而是对教育本质的逻辑推论。

比较维度 其他领域的AI 教育中的AI

领域对象 独立于人类认知（蛋白质、价格、像素） 人类认知本身——学习者正在发展中的心灵

AI能否独立运作？ ✓ 能 — 无需人类在场亦可产生价值 ✗ 不能 — 没有教育者/学生，就没有教育行为

与人类智能的关系 可选的增强或替代 构成性要求 — AI本身就是延伸

失败模式 次优输出，可纠正 范畴性失败 — 教育关系本身瓦解

适当的HAA类型 甲、乙或丙，视语境而定 仅丙类 — 延伸，永不替代

首要问责主体 工程师、领域专家 教育者 — 对学习者承担认识论责任

第二论 · 专业论

专业主张：教育者应为明智的使用者，而非开发者

当下教育技术文化中，已悄然滋生出第二种错误：认为教育者不仅应当采用AI工具，更应当亲自构建它们。低

代码、零代码AI平台的兴起，大语言模型的普及化，以及教育共同体渴望创新的热情，共同制造了一种危险的

幻觉——好像教学法专业知识足以胜任教育AI的开发工作。事实并非如此。医学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澄清

性的类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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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者之道：知药而不制药

医生不合成药物，不设计临床试验，不建立生物利用度。这些工作属于药理学家、化学家、生物统计学家。医

生所做的是另一件更难、更重要的事：将那些证据应用于站在眼前这个不可还原的特殊患者。她知道何时开

药、何时不开药、何时需要转诊。她的专业知识是判断，而非合成。

术业有专攻
——韩愈《师说》 各有专门之业，各守其职，各尽其责。教育者的专攻，是教育判断，而非AI工程。

医学领域

医生的角色

→ 理解药理学证据

→ 评估随机对照试验与系统综述

→ 为患者做出处方决策

→ 不合成药物

→ 不自行开展临床试验

→ 对患者结局承担认识论责任

≡

教育领域

教育者的角色

→ 理解学习科学证据

→ 评估效果研究与IRT心理测量效度

→ 为学习者做出教学决策

→ 不开发AI系统

→ 不自行开展效度验证

→ 对学习者发展承担认识论责任

如果医学院鼓励医生自行合成药物，以「医生最了解患者」为由，在没有临床试验的情况下直
接用于患者，我们会称之为危险。对其教育领域的等价行为，我们理应给出相同的判断。
专业类比 · THE PROFESSIONAL ANALOGY

教育者自主开发AI的认识论风险

热情偏见与新奇效应。教育工作者同时扮演开发者、使用者和评估者三种角色——这种三重利益冲突使客观的

效果评估几乎成为不可能。

心理测量基础的缺失。有效的教育AI需要根植于项目反应理论（IRT）、学习者特征曲线（LCC）、知识空间

理论等框架。没有心理测量基础的教育者构建自适应工具，实际上只是在模拟自适应，同时系统性地偏向已符

合其直觉模型的学习者。

伦理与发展效度的缺口。与学习者互动的AI系统，尤其是儿童与青少年，承载的风险不只是技术性的，更是发

展性的和伦理性的。认知负荷、动机架构、长期元认知发展等问题需要专业知识才能预见。

不可复制性问题。教育研究的证据标准——预注册、控制条件、效应量估计——需要制度性基础设施与方法论

训练。在这一基础设施之外产生的工具，充其量产生的是轶事，而非证据。

第三论 · 规范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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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向新标准：先有效果证据，再谈规模推广

制药行业运行在一个不可逆转的制度规范之下：没有任何药物能在没有结构化证据门槛的情况下到达患者手

中。然而没有任何等价的规范约束教育AI。工具以软件产业的速度被发布、营销、采用和规模化推广，却几乎

不承担软件业对迭代失败所持有的容忍度的对应责任。

软件漏洞让程序崩溃。教育AI的漏洞塑造认知、扭曲自我效能感，并可能制造持久的学习脱离或根深蒂固的错

误概念。部署速度与发展影响之间的不对称，是一种文明层面的风险。

我们所需要的标准包括：理论基础在先（每一个教育AI系统都必须阐明其学习理论）；心理测量效度是前提

（自适应系统必须证明其学习者模型的效度）；效果证据先于规模化（带有适当对照条件的先导研究，尽可能

预注册）；以及部署后的持续监测（正如药物警戒体系，持续监测非预期效应）。

框架参考  ·  人类能动性增强框架（HAA）· 甲/乙/丙类分类 · 最近发展区（维果茨基，1978）· 延展心灵（克拉克与查尔默斯，1998）·

IRT基础（Lord, 1980）· 循证教育（Slavin, 2002）· 学习者特征曲线（LCC）· AutoTutor（Graesser & Hu） 

教育人工智能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任何领域的人工智能。这种差异源于关于教育最基本的事实：教

育的对象，是人类心灵在成为其更完整自身的过程中。

正因如此，教育中的AI不能超越人类智能而独立存在。它没有任何可以作用的对象，除了正在发展

的心灵；而正在发展的心灵，需要一位人类教育者——有意图、有知识、有伦理担当——始终处于学

习关系的中心。AI延伸了那种关系，它不能替代那种关系。

正因如此，教育者不是AI开发者。他们是，或者必须成为，AI的老练而要求严格的使用者——能够评

估证据，识别危险信号，并将AI系统置于我们对其他任何作用于人类健康与发展的干预措施所要求

的同等效果验证标准之下。

医生不制造药物，但她知道何时开药、何时不开药、何时它正在造成伤害。这是那个模型，这是那

个标准。教育现在必须有勇气接受它。

C ONCLUSION / 结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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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部 分  ·  中 文 版  ·  P A R T  I V  ·  C H I N E S E  V E R S I O N

医者类比：没有「药监局」，类比便不完整

关于建立AI教育资源证据审查机构的制度性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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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 ·  中文版  ·  制度性提案 立场论文 · 教育AI治理 · 2026年4月

制度性推论

医者类比：没有「药监局」便不完整
「教育者应是AI的使用者而非开发者」这一论点，只有在严格的验证制度存在的前提下才能成立。我们需要
一个针对AI教育资源的「药监局」与「有效证据数据库」——而现有机构均不足以胜任。 

胡祥恩 ·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·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

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。

——《论语·子路》

前两篇文章确立了两个主张：教育中的AI不能超越人类智能而独立存在；因此，教育者必须是AI的明智使用

者，而非其开发者。两个主张皆为真。但合而观之，它们产生了一项尚未被兑现的义务。

医者类比，细察之下，隐含一个前提。我们能够要求医生做一个负责任的处方者——评估证据、运用判断、保

护患者——当且仅当药监局存在。医生作为药学知识消费者的能力，预设了一套制度基础设施已经完成了艰难

的工作：在受控条件下评估了安全性与有效性，建立了证据门槛，具备撤回有害产品的权威，并将其发现以从

业者可读的形式公开。没有药监局，要求医生「只需做个好的使用者」不是一种保障，而是一种卸责。

我们不能告诉教育者要负责任地使用AI，除非我们同时建立使负责任的使用成为可能的制度基
础设施。医者类比要求药监局的存在；教育者类比要求其等价机构的存在。
制度性推论 · THE INSTITUTIONAL COROLLARY

教育领域对AI教育工具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。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（IES）运营的「有效教育干预数据库」

（What Works Clearinghouse, WWC）是最接近的现有类比——它有价值、有严格性、有必要性。但它是为

前AI时代的证据格局设计的。它评估结构化课程和离散干预，使用随机对照试验和准实验设计。它不是为评估

以下对象而设计的：根据学习者状态改变行为的自适应系统；输出具有随机性和语境依赖性的大语言模型；或

底层模型可能在部署后被悄然更新的AI平台。WWC所做之事与AI时代的审查机构所必须做之事之间的差距，

不是程度之差，而是种类之差。

第一论 · 现有机构为何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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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C没有被设计来处理的问题

WWC的证据标准是教育研究中最严格的之一。其分层框架——强证据、中等证据、初步证据、无证据——比任

何其他单一制度机制都更有效地约束了教育决策。它理应享有其权威。此处的论点不是反对WWC，而是AI教

育工具呈现出一套WWC当前方法论无法处理的截然不同的验证挑战。

稳定性问题

传统的教育干预是稳定的：2023年实施的阅读课程，与2024年实施的是同一课程。其属性可以被测量，测量

结果随时间保持有效。由大语言模型支撑的AI教育工具则不然。模型可以被供应商更新、微调或替换——悄然

进行，无需通知学校或监管机构——以可能使任何先前效果证据失效的方式改变系统行为。一种2023年获批的

药物不能在2024年自发改变其分子结构。一个AI辅导系统可以，且经常这样做。对一个「活系统」的效果证

据，需要一套教育研究从未需要过的版本控制与监测框架。

自适应效度问题

自我标榜为「自适应」的教育AI系统正在迅速增多。几乎每个主要的教育技术平台都声称能够根据学习者状态

个性化教学。但自适应只有在底层学习者模型有效的情况下才具有教育价值——即系统关于学习者所知、所能

及下一步需要什么的推断，必须建立在可辩护的心理测量理论之上，而非行为代理指标、参与度指标或点击流

模式。WWC的当前框架没有评估学习者模型效度的机制。它能评估使用了某个系统的学生是否优于未使用的

学生，但无法评估系统的自适应逻辑是否是这一结果的原因。

黑箱透明度问题

许多AI教育系统——尤其是建立在专有大语言模型上的——以黑箱方式运作。其推荐逻辑、内容生成参数和反

馈机制对教育者、研究人员或监管机构均不可检视。这不仅仅是研究者的不便，而是对最基本形式的安全评估

的认识论障碍。制药公司须披露其产品的化学成分；AI教育平台应当被要求披露其AI组件的架构、训练数据

来源、微调目标和行为约束。没有这些，效果评估是可能的，但安全评估则不然——而在教育中，一如在医学

中，安全性在逻辑上先于有效性。

公平审计缺口

一项产生平均收益的干预，可能同时正在扩大来自弱势群体学习者、英语学习者、残障学生或低收入家庭学生

的差距。平均处理效应对于声称要个性化的教育AI而言是错误的主要指标——因为个性化意味着差异化处理，

而差异化处理需要差异化评估。针对AI教育工具的审查机构必须将公平审计作为任何批准的前提条件，而非可

选的补充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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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个验证缺口  —  A I所需的超越 W W C标准的内容

1.  版本控制与时间稳定性。证据必须与AI系统的特定、不可变版本挂钩。任何实质性的模型更新都必须触发重新

审查，就像仿制药重新配方需要触发药监局重新审查一样。

2. 学习者模型效度。系统关于学习者状态的推断的心理测量合理性必须被独立评估——不仅仅是结果是否改善，而

是自适应机制在理论和实证上是否站得住脚。

3.  算法透明度披露。供应商必须将架构、训练来源、微调目标和行为约束作为审查的前提条件——不是专有的让

步，而是公共问责要求。

4.  强制性公平审计。对不同学习者子群体的差异化影响必须是必需的主要分析，而非可选的补充。批准应以证明

公平有效或明确范围限制为条件。

第二论 · 制度设计

这个机构必须是什么

我们需要的机构不是简单地获得更多资金的WWC，而是需要一种混合架构：借鉴药监局的上市前授权逻辑，

借鉴WWC的证据综合与从业者沟通基础设施，以及两者都不具备的新能力——专门为在发展中的人类心灵上

运作的AI系统的特性而设计。

分阶段授权：借鉴药监局

药监局的分阶段试验结构——I期（安全性）、II期（小样本初步有效性）、III期（大规模代表性样本有效

性）、IV期（上市后监测）——嵌入了一个逻辑：举证责任随部署规模和潜在伤害严重性的增加而提升。部署

规模应以证据质量为门控条件。广泛部署应要求III期等效证据；在受控研究语境中的试点使用，只需I期等效

安全审查。

证据综合与从业者沟通：借鉴WWC

WWC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其证据标准，而是其翻译功能：将技术上复杂的研究发现转化为没有方法论训练的从

业者可以理解的语言。AI时代的审查机构必须执行同样的翻译功能，但面对更复杂的证据格局。教育者需要了

解的不仅仅是「这个系统是否产生学习收益」，还要知道：对哪些学习者、在哪些教育者整合条件下、以对自

我调节和元认知发展何种代价、以及有何公平含义。这是一项要求更高的沟通任务。

所需的新能力

技术审计部门——能够审查AI系统架构、训练数据和行为约束，类似于药监局的化学与制造审查能力。这需要

计算机科学家、AI安全研究人员和心理测量学家以制度性伙伴关系工作，而非作为外部顾问。

部署后监测基础设施——符合xAPI/LRS标准的数据收集规范，能够在不要求供应商自我报告的情况下，对系统

行为和学习结果进行持续的人口规模监测。如同药物警戒，机构必须独立获取部署数据，而非仅依赖供应商提

供的摘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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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销与取消授权机制——当部署后证据揭示伤害、公平失败或使先前证据失效的行为漂移时，将产品从已批准

状态中移除的权威。这种权威目前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教育技术治理中都不存在。它必须存在。

功能 药监局类比 WWC类比 AI教育技术新要求

部署前审
查

上市前批准，分阶段试验 推荐前证据审查 以部署规模为门控的分阶段授权

证据门槛 有效性RCT；安全数据 RCT/准实验分层标
准

+学习者模型效度；强制公平审计

透明度要
求

完整成分披露 研究设计透明度 AI架构、训练来源、行为约束

上市后监
测

IV期；不良事件报告 无持续监测机制 基于xAPI/LRS的持续监测；版本追踪

撤销权威 有 — 药监局可撤销市场批
准

无 — 仅为咨询性 取消授权权威为必要条件

从业者沟
通

处方信息；黑框警告 证据快照；实践指南 针对条件、子群体、教育者角色的专项指
导

第三论 · 论证的完整性

完成论证的闭环

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

——《大学》

本系列三篇文章构成一个完整的论证。第一篇确立：教育中的AI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任何领域的AI——因为其

对象是人类智能本身。第二篇确立：教育者因此必须是AI的明智使用者，而非其开发者——如同医生是药学知

识的使用者，而非其生产者。第三篇——本篇——确立了第二个论点不可缺少的推论：医生只有在药监局存在

的情况下才能成为负责任的处方者。

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、独立的审查机构，以严格的、AI适用的证据标准——在大规模部署之前，以及部署之后

持续地——对AI教育工具进行评估，那么「教育者作为使用者」的模式就不是一种保障，而是一种虚构。我们

将要求教育者对没有可信证据基础的AI工具做出循证决策——我们将要求他们用不足的工具，去做我们刚刚论

证他们不应该自己做的事情。

制度空白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而是一个政治与规范问题。制药行业曾经抵制药监局；教育技术行业将抵制其等

价机构。抵制将以创新、敏捷性和监管摩擦成本的语言被框架化。这些不是无关紧要的顾虑。监管开销是真实

的，创新时间线很重要。但相关的比较，不是受监管市场与不受监管市场之间的比较。相关的比较，是一个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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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者可以负责任地开出经过证据验证的工具处方的受监管市场，与一个数百万学生在一项不受控的试验中成为

实验对象的不受监管市场之间的比较——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在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，在没有任何检测

或纠正伤害的机制的情况下。

制度参考  ·  有效教育干预数据库（IES/WWC）· 药监局分阶段试验逻辑 · xAPI/LRS基础设施 · IRT/学习者模型效度 · 药物警戒标准

· DigComp 3.0 · AECT/AERA证据标准 · HAA框架（胡祥恩） 

医者类比只有在支撑它的药监局存在的情况下才足够有力。一个负责任地使用AI教育工具的教育

者，只有在一个已经完成了她独自无法完成的工作的审查机构的支撑下，才能真正负责任——这个机

构评估了工具的学习理论，验证了其心理测量基础，审计了其公平影响，追踪了其随时间的行为稳

定性，并以她能够采取行动的语言传达了其适当使用条件。

我们需要那个机构。它尚不存在。建立它不是教育AI改革议程中的可选补充。它是整个改革议程的

前提条件。没有它，每一个关于教育中负责任的AI的论点——关于教育者能动性、关于学习者保护、

关于人类智能在学习中的构成性角色——都只是停留在志向的修辞，而非制度的现实。

药监局不是从制药行业自愿承诺患者安全中产生的。它是从有记录的伤害、政治意志，以及对某些

风险太过重大、不能仅由市场力量和个人专业判断来治理这一认识中产生的。在缺乏干预的情况

下，教育中AI的历史将沿循同样的路径。唯一的问题是：我们是等待伤害被记录后再行动——还是这

一次，在伤害积累之前，先建立那个机构。

C ONCLUSION / 结语

27


